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激励我校硕士、博士研究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活动，进一

步提升其学术创新意识和科学研究能力；为号召、引导广大青年教师热爱教育事

业，积极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，创新教学理论、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，为我校教

育事业做出贡献，学校设立“孙先东学术创新奖学金、奖教金”。 

第二条 本奖学金由北京华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捐赠，以年度为单位动态评审，

评审时间为每年 5 月-6 月。 

第二章 奖励对象与基本



第三章 奖励范围 

第五条 “孙先东学术创新奖学金、奖教金”主要奖励我校硕士、博士研究生或

青年教师在校期间在学术及教学活动中积极创新所获得的、代表本人最高学术水

平的成果。 

申请人本人须为学术成果的第一作者或科研项目的主要负责人，第一署名单

位须为“北京外国语大学”且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 

(一) 在SCI、SSCI、CSSCI、CSCD、A&HCI来源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； 

(二) 在正式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后，被国内核心期刊（如人大复印资料、新

华文摘等）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； 

(三) 公开发表且字数在20万字（含）以上的学术专著； 

(四) 省部级三等（含）以上的教学、科研成果奖励。 

第六条 不列入奖励范围的情况： 

(一) 使用同一成果重复申报者； 

(二) 学术论文字数少于5000字者； 

(三) 学术论文发表于非学术期刊者； 

(四) 学术论文属译文、访谈、散文等非学术性文章或注释类、译注类、文学

创作类作品者； 

(五) 违反学术道德规范，存在剽窃、作假、提供虚假信息等学术失范行为者； 

(六) 处于休学期或保留学籍期间者。 

第四章 奖励标准 

第七条 “孙先东学术创新奖学金、奖教金”每年奖励总金额为 5 万元整。设立

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具体奖励标准与名额分配如下： 

奖励对象 奖励等级 奖励额度 奖励名额 

硕士、博士研究生 

一等奖 1 万元 1 人 

二等奖 0.5 万元 2 人 



三等奖 0.3 万元 3 人 

青年教师 

一等奖 1 万元 1 人 

二等奖 0.5 万元 1 人 

三等奖 0.3 万元 2 人 

第五章 组织与管理 

第八条 学校成立“孙先东学术创新奖学金、奖教金”评审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

评审领导小组），负责评选工作的开展。评审领导小组由主管校领导



分高低，拟定研究生和教师类别推荐顺序，将推荐人选一览表及申请人材料提交

至研究生院复核。 

（三）匿名评审。研究生院复核各培养单位提交的材料，将申请人学术成果分学

科专业提交至相应领域专家学者进行匿名评审，初步确定一、二、三等奖名单，

报校评审领导小组；校评审领导小组审核通过，确定一、二、三等奖名单。 

（四）结果公示。研究生院将获奖名单公示 5 天。公示无异议，予以奖励。 

第十二条 在评审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，由捐赠方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双方另行商

议，灵活处理。 

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
